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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由于这是一起二审案件，
开庭后，双方很快就围绕到底
该还多少欠款的问题进入实质
性辩论阶段。

上诉方代理人认为，原审
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请求
依法改判或发回原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认为，原审
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法院
认定时并非单纯依据供货清

单，而是依据证人证言、照片、
录音等综合认定的，能够确认
供货金额，应当予以采信。接
着，双方就自己的主张分别进
行了举证和辩论。

按照程序，在法庭调查、
辩论和最后陈述后，鉴于上
诉方不同意调解，法庭宣布
不再主持当庭调解，并将在
合议庭合议后择期对该案件
进行宣判。

我市法院首次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双直播”

刷微博刷微博，，点视频点视频
第一时间看庭审

按照法院相关规定，下列案件不得进
行庭审直播、录播：

（1）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未成年人犯罪等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检察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明确提出不进行庭审直播、录播并有正当
理由的案件。

（3）其他不适宜庭审直播、录播的案件。

市中院民一庭庭长孙世良说，案
件庭审“双直播”作为法院司法便民
的一项新举措，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实
现司法公开。通过这种方式，让当事
人明白自己的案件审理的进程，也让
社会公众充分参与到案件的监督过
程中，增加案件审理透明度，对提高
办理案件质量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这
种方式对审判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求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驾驭
庭审能力，提高司法公信力。

刘向阳表示，今年4月，市中级
人民法院首次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
了网络直播，这次又对民事案件庭
审过程进行网络、微博“双直播”，今
后，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将继续选择
公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较大、具
有普遍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公开审
理案件，通过该院的政务网以及政
务微博进行同步直播。

据了解，目前市中级人民法院
除开通了政务微博外，还在政务网
站上设置有网络庭审直播平台（登
录首页在右侧“司法公开”专栏下点
击即可），设有“庭审直播”“直播回
顾”等栏目，公众可随时进行浏览。

在网络和微博上进行庭审
直播，难免会引起网友围观和
跟帖、评论。网友的意见会不
会影响到法院审判？

担任本案审判长的市中院
民一庭审判员刘龙杰说：“不会。”

“对网民的意见和参与我

们很欢迎，但作为法官必须坚
持中立冷静的职业立场，依据
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根
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最终的裁判是
由合议庭合议之后做出结论。”
刘龙杰表示。

法官 网友意见不会影响法院判决

今后
庭审直播会越来越多

哪些案件
不适用庭审视频直播？

律师 直播不紧张，讲话会慎重

□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赵越

昨天，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第31号审判
庭，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通过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政务微博和庭审直播网进行了

“双直播”。微博上不断刷新的庭审图片、
文字实录，让庭审过程变得透明而直观。

这是我市法院首次对案件审理过程进
行“双直播”。

“正义应当实现，并且应当以人们看得
见的方式实现。我们推出庭审网络直播、
微直播，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庭审的基
本情况，让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彻底地走进
阳光里，接受社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市
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向
阳表示。

作为第一起进行“双直播”
的民事诉讼案件，法庭上的双
方代理人是否感觉有压力？

上诉方代理人、河南法桥律
师事务所律师石会升坦言：“没
什么压力，还和平常一样，但讲
话肯定会更严谨些，因为这毕竟
是在直播。”他表示，对民事诉讼
案进行直播，不仅有利于促进法
官公正判决，而且对诉辩双方也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论是当事人
自己还是代理人，都必须让证据
说话，以理服人。

被上诉方代理人、河南大
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季田田也表
示，直播对于他们职业律师而
言，不存在什么压力，但准备工
作会做得更足、更严密，“作为
律师，我们同样要接受公众的
监督和评判”。她认为，庭审直
播最大的好处是，在促进阳光
司法的同时能让更多人通过庭
审实况了解法律知识，“明白都
为啥打官司，并在生活、工作中
先打预防针，吸取别人的教训，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现场
高清探头记录庭审过程

昨天的案件审理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31号审判庭进行。

初看上去，这个审判庭和过去常见的
审判庭在格局布置上没什么两样，唯一不
同的是在法庭前方的左右两侧多了两块大
电子显示屏和几个高清探头，书记员的位
置也被放在了中间靠前的位置，而且无论
是审判席还是上诉人席、被上诉人席，前面
都放置有一台和大显示屏相连接的电脑。
庭审过程中，不仅诉辩双方可以将自己的
要求、主张“晒”在显示屏上，而且探头也可
以随着庭审程序的递进灵活转换，或呈现
法官的询问，或聚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
主张，记录下案件庭审的全过程。

记者注意到，在1小时15分钟的庭审
过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政务微博“@洛阳
中院”，共发了26条微博、5张图片，视频
直播了50分钟。其间，法官与当事人的一
举一动，在探头的忠实记录下都一览无余。

案件 该还多少欠款成焦点，本案将择期宣判

“@洛阳中院”发布的庭审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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